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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實施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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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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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》
(香港法例第615章)（下稱「《打擊
洗錢條例》」）的修訂條文生效

發牌制度生效

2018年3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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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的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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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發牌制度

• 設立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

• 設立發牌制度專題網站

發出指引

• 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指引》

• 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
金籌集規定的指引》（下稱「《打擊洗錢指引》」)

• 《施加罰款指引》

www.tcsp.cr.gov.hk


www.tcsp.cr.gov.hk

發牌規定概覽

5

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

•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並符合適當人選準則

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

•遵從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的條件

•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事前批准以加入新的最終擁有人／
合夥人／董事

•向處長具報詳情改變及擬停止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

•申請牌照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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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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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前向處長提出申請，以加入新的最終擁有人／
合夥人／董事

• 除非該人士是獲得豁免而無須被評定是否屬適當人選，
否則持牌人必須向處長提出申請事前批准

具報詳情改變

• 持牌人須在自詳情改變發生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具報
有關改變。

• 提交表格ND2A / 表格NR1≠提交表格TCSP6

www.tcsp.cr.gov.hk


www.tcsp.cr.gov.hk

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集資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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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》及《打擊洗錢指引》

•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

•備存關乎客戶或交易的紀錄

根據其他法例

•遵從下列範疇的相關法例規定：

•金融制裁

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

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

•向聯合財富情報組 (Joint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)
報告可疑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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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的執法 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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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信託或
公司服務提供者

實地巡查 會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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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的執法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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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違規的制裁

警告或勸喻信 紀律行動

暫時吊銷或

撤銷牌照或

不予牌照續期

檢控

公開譴責 命令作出糾正 罰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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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19年11月30日的統計數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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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

7,701宗

申請

6,935個

牌照

602宗申請不
獲批准或撤回

監察

2,673 次

巡查

1,569 次

會面

制裁

633封警告或

勸喻信

9宗

紀律行動個案

發出753張傳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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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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